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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12N49850559020261201

甲方(采购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无线电监测站

乙方(成交供应商):苏州金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计划号：广西政采[2026]8991号-002

项目名称：2026年无线电管理机动监测能力提升项目(重)(航空GNSS干扰实时预警系统)

项目编号：GXZC2026-J1-001674-GXJB

签订地点：广西南宁市 签订时间：0
 2026 
年
6
月 23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采购文件规定和乙方响应文件及其承诺，甲乙

双方经友好协商，就2026年无线电管理机动监测能力提升项目(重)(航空GNSS干扰实时预

警系统)(项目编号：GXZC2026-J1-001674-GXJB)的采购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供双方共同遵
守。

第一条 合同标的

1.供货一览表

数量
标的的名称 及单 品牌 规格

位 型号 制造商 参数性能、指 单价 总价
标及配置 (元) (元)

预警节点设备 苏州金
1 (航空GNSS干扰实时预警系统 9台 金域 AGIRAS 域信息 见“附件6:

监测预警节点) 科技有 货物配置清 16000 144000
限公司 单”

苏州金

2 预警天线 9副 金域 AGIRAS-1 域信息 见“附件6:

科技有 货物配置清 1000 9000
限公司 单”

监测控制及展示软件系统 苏州金

3 (航空GNSS干扰实时预警系统 1套 金域 AGIRAS V1.0 域信息 见“附件6:

软件) 科技有 货物配置清 300000 300000
限公司 单”

恒润浩远

4 专用存储服务器 1台
雷姆
斯 HG620-G20 (深圳) 见“附件6:

科技有限
货物配置清 200000 200000

公司 单”

苏州金
小型升空GNSS干扰源侦测定位

5
主设备 2台 金域 GNSS_isdls_B 域信息 见“附件6:

科技有 货物配置清 20000 40000
限公司 单”

序号 原产地

苏州市

苏州市

苏州市

深圳市

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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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

6 侦测测向天线 2副 金域 GNSS_isdls_B1
域信息 见“附件6:

科技有
货物配置清 1000 2000

限公司
单”

浙江极客

7 小型无人机 2架
极客
桥 G7LV 桥智能装

见“附件6:

备股份有 货物配置清 7000 14000
限公司

单”

上海联和

8 操作终端
(便携式计算机)

2台 东海 XNC30B76J
东海信息 见“附件6:

技术有限 货物配置清 8000 16000
公司 单”

侦测定位软件
苏州金

9 (金域GNSS干扰源侦测定位系 1套 金域 GNSS_isdls 域信息 见“附件6:

统软件) V1.0 科技有
货物配置清 135000 135000

限公司
单”

合计金额大写：人民币捌拾陆万元整(￥860000.00)

苏州市

绍兴市

上海市

苏州市

2.合同价格形式：合同总价为人民币捌拾陆万元整，此价格为固定总价，不因市场变化或

其他因素而调整。

3.合同合计金额包括产品价、税费、备件、包装、运输(含装卸、上楼)、保险、安装、

调试、技术培训、产品检测、产品质保期内维护、各类验收过程中涉及的测试和验收等类似服

务内容的全部费用。如采购文件对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条 质量保证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型号、规格、技术参数等必须与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和承诺相一致。

2.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未使用的原装产品，且在正常安装、使用和保养条件下，

其使用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质量要求。

3.乙方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的金额为本合同总金额的

三倍。

4.验收货物时发现货物外观和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甲方有权退货或者要求乙方重新发

货。

第三条 权利保证

1.乙方应保证所提供货物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或

其他权利。

2.乙方应按采购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货物的有关技术资料。

3.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规格、计

划、图纸、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

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4.乙方保证所交付的货物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质押、查封等产权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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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采购项目涉及采购标的的知识产权归属的，产权归属为：甲方所有。

6.如果甲方在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时，受到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起诉，

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

第四条 包装和运输

1.乙方提供的货物均应按采购文件要求的包装材料、包装标准、包装方式进行包装，每一

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证，如有缺失应及时补齐，否则视为交付不合格，甲

方有权拒收。

2.货物的运输方式：乙方自定。

3.乙方负责货物运输，货物运输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本合同交付货物不接受损耗。

4.乙方提供的货物包装及快递包装应满足《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

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文要求。

5.货物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第五条 交付和验收

1.交付使用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120个日历日内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完毕并通过合同验

收；

交付地点：广西区内甲方指定地点。

2.乙方提供不符合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货物，甲方有权拒绝接收。

3.乙方交货前应对产品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材料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随货物交甲方。

乙方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验收材料，应及时补齐，否则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

4.货物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后，甲方依据合同的要求和乙方提供的货物清单进行清点和检

查，外观、说明书、包装、数量等符合要求的，给予签收，不符合的不予签收。

5.乙方需完成安装和调试，直到符合合同、甲方采购文件、乙方响应文件及承诺等有关要

求。乙方完成安装调试及试运行后七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请合同验收。甲方组织验收时，乙

方应予以配合，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货物验收单并加盖甲乙双方单位公章，甲乙双方各

执一份。

6.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

通知》[桂财采〔2015〕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7.合同验收通过后，后续如有进一步验收工作，乙方应积极配合并按照验收意见完成相关

整改工作。

第六条 安装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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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应提供必要安装条件(如场地、电源、水源等),乙方负责安装。

2.乙方负责甲方有关人员的培训。培训时间、次数、地点：由甲方决定。

第七条 付款方式

1.资金性质：财政性资金。

2.付款方式：签订合同生效且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合同金额50??发票后，甲方在15个

工作日内支付相应金额的货款给乙方；设备出厂验收合格且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合同金额30%

的发票后，甲方在15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金额的货款给乙方；设备经合同验收合格且甲方在

收到乙方开具合同金额20??发票后，甲方在15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金额的尾款给乙方。

支付形式：转账。

第八条 履约保证金

本合同履约保证金金额：无。

第九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第十条 质保期及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包”规定以及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和本合同附件，

为甲方提供售后服务。

2.货物质保期：设备验收合格正式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整套设备免费保修期为3.5年(因

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雷击、地震等不可抗拒因素和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免费保

修范围内，可有偿维修)。质保期内免费维修、更换配件。质保期满后，以优惠价格提供维修

和备件更换，且免除一切手续费。

3.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在48小时内到达甲方现场。

4.在质保期内，乙方应对货物或服务成果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

费用。

5.乙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及质保期责任等其它具体约定事项。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经验收不合格，乙方必须在30天内无条件更换，并经验收合格；如

果验收不合格，视为乙方构成根本性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退还全部合同货

款，并支付违约金为验收不合格货款金额的30??

2.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均由乙方负责交涉

并承担全部责任。

3.因包装、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按质量不合格处理，由乙方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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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方无故延期接收货物，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接货货款总金额3??约金，但违约金累

计不得超过合同货款总金额5超过30天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剩余合同

款；甲方延期付货款的，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货款额3??约金，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延期
货款总金额5??

5.乙方逾期交货的，每天向甲方支付逾期交货货款总金额3??约金，但违约金累计不得

超过合同货款总金额5超过3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退还全部合同货款，

并支付违约货款金额30??约金。

6.乙方未按本合同和响应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合计金

额5Б甲方支付违约金。

7.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保证期内，因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和其它质量原因造成的问

题，由乙方负责，费用从剩余支付货款中扣除，剩余支付货款不足以支付的，由乙方另行支付。

8.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它违约行为

按违约货款额30??取违约金，如果违约金不足于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乙方应当足额赔偿甲

方经济损失。

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

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书面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十三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对货物进行封存，并邀请省级以上具备质量检测资质的

机构按照采购有关标准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

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

协商不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须经财政部门审批，并签书面补充

协议报财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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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第十五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1.政府采购采购文件；

2.乙方提供的响应文件；

3.投标承诺书；

4.中标(成交)通知书。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七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采购代理机构

各一份，甲方(采购单位)三份，乙方二份。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远口起生效。

甲方(采购单位): 乙方(供应商):
广西壮族自治区无线电监测站(章) 苏州金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章)

单位地址：南宁市星湖路73号 单位地址：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鸡鸣塘南路
659号6号房2楼

法定代表人：曹宇辉 法定代表人：罗西平

委托代理人：
部古效

委托代理人：
罗明

电话：0771-2182382 电话：0512-55278917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908542936@qq.com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昆山农村商业银行开发区支行

账号： 账号：7066500531120100105304

邮政编码：530022 邮政编码：215332

签订日期：
2026年 6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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